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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指标竞价
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优化我县营商环境，加强烟花爆竹许可经营安全管理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烟花爆竹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实施细则》《关于印发〈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实施细则〉的通知》《五华县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五华县部分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文件的规定，结合上级主管部门指导意见和我县实际，制定五华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权指标竞价工作方案。
一、基本要求
（一）经营权期限、类型
1.期限：2027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经营权期限2年；
2.类型：个人燃放类（即C/D类）烟花爆竹。
（二）申请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非法人组织、自然人（个体工商户）均可参与竞价；
2.竞价人（主要负责人，下同）须持有有效的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要负责人培训合格证书。竞价人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持证人需为法定代表人、厂长、总经理等主要负责人；
3.同一竞价人可参与多个布点竞价，但最多只能竞价成功一个布点，且一旦竞价成功，将不再参与其他布点竞价。主要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合伙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与同一布点竞价；
4.近三年内，竞价人在烟花爆竹经营活动中没有刑事处罚记录，未被相关部门列为失信惩戒名单；
5.竞价人须具备经县应急管理部门现场初核合格的经营场所；
6.本次竞价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竞价资格确认及价款缴付
1.竞价人按照公告要求提交报名材料，经资格审查合格后取得竞价资格；
2.竞价人根据要求将竞价保证金交至指定账户（不计息），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公开渠道参与竞价，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3.确定中标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付全部成交价款。逾期视为违约，取消其竞拍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4.未竞价成功的竞价人，在竞价工作（所有竞价指标）完成后，保证金在3—5个工作日内按原支付路径全额退还。
（四）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bookmark: OLE_LINK1]1.由中标人（单位）按照《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完善经营场所安全条件。
2.县应急管理部门按照《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对竞价人的经营场所开展安全条件现场复核，安全条件合格、资料完备后核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二、退出机制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经营权到期后自行失效；
2.因故不能在原址从事烟花爆竹经营的，经营权人可选择在原中标布点规划范围内变更经营地址继续经营或放弃经营。
（1）变更经营地址继续经营的，经营场所安全条件应经主管部门核查合格；
（2）放弃经营或未能找到符合安全条件经营场所的，经营权竞价款不予退还。
3.因违法行为被依法撤销、注销或吊销《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经营权限终止，相应剩余年限经营权竞价款不予退还；
4.竞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报名的，或申请人（主要负责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依法撤销经营许可，经营权限终止，相应剩余年限经营权竞价款不予退还，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其他事项
1.经营权资质不得出租、出借；
2.烟花爆竹零售店经营期间，经营权人因故不能继续经营的，经营权人可向主管部门申请由他人继续经营或放弃经营权：
（1）由他人继续经营的，继任经营者须取得烟花爆竹主要负责人资格；
（2）放弃经营权的，剩余年限经营权竞价款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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